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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 月 4 日讯(记者 郑雷 通

讯员 李伟)玉泉街作为连接白浪河及

潍州路的重要通道，坑坑洼洼的路面在

去年年末开始整修。4 日，记者来到了玉

泉街改造现场，看到现场主路基础层已

经完成，而这条街的宽度也将从 10 米扩

展到 40 米，并将升级为一条高标准的城

市景观大道。

玉泉街贯穿潍城和奎文两大区，东起

潍州路，西至白浪河，横穿四平路及宏伟

桥南路，总长度为 800米。玉泉街的北面为

马少野村、北王尔庄村、北王茶城，南面为

北王尔庄村、北王汽配城。

玉泉街规划路段沿线大部分属于城

郊发展区，原路面宽度为 10 米，坑坑洼

洼，破旧不堪。整条道路以城中村用地为

主，沿线建筑除了北王茶城及北王汽配
城条件较好外，都是质量较差的厂房或

民居。此次道路改造涉及拆迁的村庄有

马少野村、沿街商业房以及一些旧厂，共

计拆迁总面积约为 15000 平方米，其中

马少野村 3000 平方米，沿街建筑 1500

平方米，旧厂区 10500 平方米。

4日，记者来到了玉泉街改造现场，看

到现场主路的基础层已经完工。新修建的

玉泉街保留了老路旁三十多棵粗壮的白

杨树。改造后的玉泉街四车道的主路为
13 米，两侧各为两个 3 米宽的绿化带，

还有各为 4.5米宽的非机动车道和 3米

宽的人行道，路宽共计 40米。

改造后的玉泉街将升级为一条高

标准的城市景观大道，绿化带内将种

植高大乔木、低矮灌木、长青树木和花

卉树木，以保持绿化带四季常青。人行
道将采用花岗岩和青砖铺地，绿化带

内景点还将融合进潍坊特色元素，如

将风筝、剪纸、年画等民间艺术及郑板

桥的竹石文化等，融入浮雕和绿化阵

中。这一改造工程预计在 6 月完工。

玉泉街将升级为城市景观道
将融入潍坊特色元素，预计 6 月完工

本报 5 月 4 日讯(记者

于潇潇 张浩)从 5 月 1 日

起开始实施的《商品房销售明

码标价规定》要求，一二手房销

售单位必须在醒目位置为每套

房明码标价。4 日，记者调查潍坊
多家楼盘发现，因为朝向、楼层、户

型等因素影响，明码标价执行困难。

潍坊市物价局近日下发通知要

求，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起经营者销售
商品房(包括营业用房、二手房和经济
适用住房)必须明码标价，对房地产开

发企业不明码标价、使用虚假或不规
范标价误导消费者、违规收取配套费
等违反价格法律法规政策的行为，将

依法进行处理。

然而，记者采访发现，所谓的明码

标价仍然在执行上打了不少“折扣”。在
和平路一家楼盘，记者以客户的身份希

望能多了解一下各栋楼以及在售房屋

的价格，但销售人员只是简单告知，均

价每平方米 4200元，东西山房子还有讲

价余地。调查中发现，购房者普通反映，

对于开发商的销售价格普遍了解不多。

在蓉花路一处楼盘售楼处，记者

问及价格表时，销售人员表示，他们的

房子只剩下十套左右，属于尾盘，所以

没有明码标价。在相隔不远的另一家

售楼处里，销售人员介绍说，明码标价

是今年五一之后获得预售证的楼盘，

他们的楼盘中，最晚的一栋预售证也

是在去年 11 月拿到的，而且新楼月
底开始对外销售，所以并没有张贴

出来。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北海公寓”

“东方太阳城”等多处楼盘，仍未发现有

明确的价格表。在采访中，大部分的销

售人员对于明码标价都有所了解，但都

告诉买房人说，潍坊是三线城市，影响

不大，而且即便执行也会把房价抬高，

对买房人没有多大好处。

《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也

把二手房列入其中，可记者在走访
中发现，许多中介机构工作人员尚

不知情，也有中介表示执行较为困

难。当记者提及“明码标价”规定时，

福寿东街一处房屋中介工作人员愕

然反问记者，“是什么规定？”在该中

介贴出的二手房交易房屋的信息栏

上记者看到，上面标明物业名称、物
业户型、建筑面积、所在楼层等信息，

却没有“新规”中应当标示的土地性
质、土地使用起止年限、楼盘的建筑

结构、装修状况以及水、电、燃气、供

暖、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套等信息。一

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装修、配
套设施等方面的不同，二手房价格的

主动权在业主方面，中介这里很难

“明码标价”。

潍坊一家置业公司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次出台的政策有点“隔靴搔痒”，

看不出是为了抑制房价还是为了更好

的管理房地产市场。

商品房明码标价只是个传说
“一房一价”，潍坊多数楼盘未执行

潍坊市物价局要求：

商品房：

必须明码标价

广告语：

不许用“起价”

本报 5 月 4 日讯(记者 于潇潇

张浩)4 日，记者获悉，为稳定商品房价

格，保护购房者合法权益，潍坊市物价

局发出《关于规范商品房经济适用房销

售价格行为的通知》，对潍坊商品房、经

济适用房销售价格行为进行规范。

《通知》要求，自 5 月 1 日起经营

者销售商品房(包括营业用房、二手房
和经济适用住房)必须明码标价，对房
地产开发企业不明码标价、使用虚假

或不规范标价误导消费者、违规收取

配套费等违反价格法律法规政策的

行为，将依法处理。

同时，商品房销售不得使用最

低(平)价、特(惠)价、超(值)价等极限

性词语，不得使用起价、底价、平价、

保本价等含义不确定或容易引起歧

义的词语。商品房广告中的价格标

示涉及优惠、赠与或提供免费服务
的，应当标明优惠额、赠与物品的名

称和数量或免费提供服务的项目和

数量。商品房销售按套内建筑面积

或者建筑面积计价的，销售合同中

除载明销售价格外，还应载明购房
者所购商品房的建筑面积、套内建

筑面积(实得建筑面积)及应合理分
摊的公用建筑面积，并载明合同约
定面积与产权登记面积发生误差的

处理方式。

潍坊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潍坊各地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从 5 月起，将组织开展商品房销售
明码标价情况检查。


